[bookmark: DYNAMIC—DWXX—tAj_dwmc][bookmark: _Toc76683336]玉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责令改正通知书
[bookmark: tAj_wh]玉市监责改〔2025〕11号

[bookmark: CALCULATE—DSR—tAjDsrs_cMc]玉林市新百伦幻影鞋业有限公司：
经查，你单位涉嫌提交虚假材料取得公司登记的违法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五十条的规定，现责令你单位在2025年10月11日前办理住所变更登记。逾期不改正的，本局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五十条的规定处理。
如对本责令改正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玉林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玉林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联 系 人：朱光能、陈平泽、林冬
联系电话：0775-2830252
[bookmark: _GoBack]联系地址：玉林市玉州区人民东路196号办公楼二楼D203室


                         玉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9月3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